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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於5、7、9月辦理3場次營業秘密實務座談會

有鑑於營業秘密案件往往涉及企業內部之產品、製程、技術等專業領域，一般無跨領域背景

之法官、檢察官或基層執法人員，通常難以藉由書面之文字、圖片或當事人之口頭陳述，深

入瞭解個案所涉之機密內容。因此，為增進司法人員對科技產業之認識，強化雙方之溝通與

交流，俾能提升營業秘密案件偵辦及審理之品質及效率，本局規劃辦理司法執法人員之實務

座談會。

本次座談會參加對象為司法院、智慧財產法院、各地方法院法官、法務部、法務部調查局等

執法人員。本局已於5月23日假新竹科學園區辦理第一場營業秘密實務座談會，安排參訪園

區公司，內容包括聽取企業介紹之簡報、產品/製程/服務之說明、進行問答及經驗交流與分

享、參觀廠房、無塵室等，參加人次約為50人。

本局後續規劃於7月11日假台中科學園區辦理第二場座談會，9月5日假台南科學園區辦理第

三場座談會。希冀透過本活動之參與，能有效增進司法人員與業界間之溝通及互動，讓未來

在偵辦營業秘密刑事案件時，雙方能夠對彼此有更充分之認識，俾利相關案件之偵查、起訴

與審判，落實營業秘密修法增訂刑責，強化我國營業秘密保護及增強產業競爭力之政策目

標。

檔案下載

本局103年度「營業秘密實務座談會」計畫書 (23 KB)

探討我國設計專利開放一案多

實施例申請態樣之可行性

目前國際間，為擴大創作人之保護，多

數國家或組織訂有「ㄧ案多設計」或

「ㄧ案多指定物品」相關制度，而我國

除成組設計外，尚未引進相關制度。由

魏鴻麟先生所為文之「探討我國設計專

利開放一案多實施例申請態樣之可行 . . .

相關連結

智慧財產權月刊電子書

淺談海牙協定與設計專利之國

際申請──兼論一案多設計與一
設計指定多物品之申請制度

海牙體系的國際註冊除了具備簡單的申

請程序、單一貨幣付費、單一國際註冊

及公告、權利延展與集中管理之優勢

外，還有一案多設計的併案申請機制。

海牙體系的國際註冊是產業創新取得國

際設計保護的有效機制，是各國企業 . . .

相關連結

智慧財產權月刊電子書

波斯灣六國專利聯盟初探

近年來，中東地區因石油及天然氣所帶

動的經濟成長，吸引不少外資投資進

駐，也因此於該地區取得專利保障之需

求更加殷切。而相較於歐美國家，中東

地區專利制度起步較晚，尚屬萌芽階

段，如何一窺中東地區之專利制度，

進 . . .

相關連結

智慧財產權月刊電子書

相關連結

政府重大措施

台日專利審查高速公路試行計畫延長3年

103年度「專利資料庫檢索與應用」研討會

圓滿完成

日本特許廳公布專利審查「品質政策」

中國大陸企業在國際申請商標數量迅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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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103年度商標法令說明會圓滿落幕

103年度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將於6、7月
舉辦，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103年度「文創產業著作權宣導說明會」歡

迎各界踴躍報名參加

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至103年第1
季執行成效

產品型錄屬公開使用之證據，與發行數量多

寡無必然關係

商標識別性之判斷

轉貼他人文章並註明出處仍有可能構成著作

權的侵害

專利權權利歸屬之約定

台日專利審查高速公路試行計畫延長3年

我國與日本之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atent Prosecution Highway,簡稱PPH)試行計畫於103年5月1日起延長試行期間3年，並修正為增強型專利

審查高速公路(PPH MOTTAINAI)試行計畫，增進台日申請人申辦手續之便捷性，有效加速兩國專利案件審查。

自101年5月起開始實施之台日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PH)試行計畫，截至本年4月底本局共計受理862件。該試行計畫在本年4月底屆期，經台

日雙方同意自103年5月1日起延長試用期間3年，並修正為增強型之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PH MOTTAINAI)試行計畫，此係國際間簽訂PPH類

型中的進階增強版，相較於一般型PPH可適用受惠之專利申請案範圍更為寬廣，不再受限於僅第一申請局的審查結果才能為後申請局所參

考，放寬為簽訂雙邊之專利局任何一局先有審查結果，申請人均可據此向另一個專利局提出PPH審查。舉例來說，國人在台灣先提出專利申

請，再依據相同發明到日本提出專利申請，若日本特許廳先發出審查結果，此時申請人就可以向本局提出PPH的申請，而這種態樣在一般型

PPH是無法被受理的，所以修正為增強型專利審查高速公路(PPH MOTTAINAI)試行計畫，除增加國人申辦手續之便捷性外，更利於兩國加

速專利案件審查。

相關連結

台日專利審查高速公路作業方案

日本特許廳網站

103年度「專利資料庫檢索與應用」研討會圓滿完成

為推廣本局建置之專利檢索資料庫，協助產業界加值應用以提升創新能量，本局103年度「專利資料庫檢索與應用研討會」已於5月16日至5

月29日於台北、台中及台南等3地圓滿辦理完成，本次活動參加人員來自日本交流協會、專利事務所、產業界、大專校院及研究機構、標準

檢驗局、核能研究所等政府單位，合計共288人參加。

本次研討會邀請國立台北科技大學陳省三副教授及新加坡智慧財產局培訓學院鄭猷超博士擔任主講者，介紹專利資料庫檢索工具與技巧，更

以手機人工智能助理、節能產業、資通訊產業等相關專利為案例，深入分享各產業之檢索與應用實務，期能協助產業界研發創新。

相關圖檔

103年度「專利資料庫檢

索與應用」研討會活動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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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103年度商標法令說明會圓滿落幕

近年來商業行銷方式日趨多元，現行商標法有關商標使用之適用至關重要。為使民眾充分瞭解商標使用之概念，以及實務上如何判斷是否構

成商標使用，本年度商標法令說明會特別以「商標使用」為主題，於5月16日、20日、21日及23日分別於本局高雄服務處、台中服務處、台

灣大學霖澤館及台南生活美學館辦理4場次說明會，共計吸引254人參加。

本次說明會首先介紹商標使用之概念，並針對外界關切贈品與商標之使用，就贈品維權使用及贈品侵權使用分別提出判決案例深入探討。另

就商標廢止案件審查實務之商標使用舉證、商品/服務之認定詳加解說，並舉4個實際廢止案例，說明證據及商品認定原則，由於說明主題切

合業界實務需要，各界反應熱烈，本局並提供簡報供民眾參考運用。

檔案下載

103年商標法令說明會簡報 (3976 KB)

103年度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將於6、7月舉辦，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本局將於6月23日、25日、30日、7日1日及7日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及新竹等地區辦理「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本次將說明專

利、商標業務之最新動態，包含專利師法修正草案重點、專利程序審查新措施、商標重要業務資訊、專利商標發文電子送達介紹，以及電子

申請可以使用WORD增益集，讓編輯專利商標申請文件更便捷。透過本次座談會聽取各界之建議為重要目的之一，歡迎各界踴躍參加，並

提供本局各種意見。

103年度「智慧財產權業務座談會」5場次：

一、  台北場：6月23日(星期一) 13:30-17:00

       地點：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復興南路及辛亥路口)

二、  台中場：6月25日(星期三) 13:30-17:00

       地點：本局台中服務處

                 (台中市黎明路2段503號廉明樓7樓會議室)

三、  台南場：6月30日(星期一) 13:30-17:00

       地點：本局台南服務處

                 (台南市中西區永華路1段32號9樓會議室)

四、  高雄場：7月1日  (星期二) 09：15-12：30

       地點：本局高雄服務處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36號10樓會議室)

五、  新竹場：7月7日(星期一) 13:30-17:00

       地點：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202會議室)

                 (新竹科學園區展業一路2號)

各場次座談會報名資訊，請至「智慧財產權研討會資訊登錄中心」(http://activity.tipo.gov.tw/ct.asp?xItem=36702&ctNode=817&mp=1)線

上報名。如您有進一步問題，可洽本局承辦人，楊小姐，電話：02-2376-6124。

103年度「文創產業著作權宣導說明會」歡迎各界踴躍報名參加

http://www.tipo.gov.tw/public/Attachment/46314922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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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文化創意產業業者對智慧財產權觀念有更深入之瞭解，本局今年度特別規劃5場次之說明會，特別針對「表演及視覺藝術產業」、「數

位出版產業」及「流行音樂產業」等業者各舉辦一場說明會，以有效解決文創工作者在實務上面臨的著作權問題，各場次均會就文創產業共

通關切之著作權基本概念、授權爭議，以及在大陸地區遭到侵權時應如何救濟等內容加以說明，歡迎文化創意相關業者及有興趣之民眾踴躍

報名參加。

各場次資訊如下：

一、「文創產業著作權宣導說明會—兼談兩岸著作權」

 (一)第1場次：6月26日（星期四）13:30-16:30

   地點：本局高雄服務處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436號9樓)

 (二)第2場次：8月28日（星期四）13:30-16:30

   地點：本局台中服務處

   (台中市南屯區黎明路2段503號7樓)

二、「文創產業著作權宣導說明會—表演及視覺藝術產業」

  時間：6月17日（星期二）13:30-16:30

  地點：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3樓多媒體教室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近辛亥路與復興南路口)

三、「文創產業著作權宣導說明會—(數位)出版產業」

  時間：8月15日（星期五）13:30-16:30

  地點：政大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

  (台北市大安區金華街187號，近捷運東門站3號出口)。

四、「文創產業著作權宣導說明會—流行音樂產業」

  時間：9月4日（星期四）13:30-16:30

  地點：台灣大學法律學院霖澤館3樓多媒體教室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近辛亥路與復興南路口)。

報名請洽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電話：02-23660812轉分機225任小姐或E-mail: judy_jen @nasme.org.tw或傳真：02-

23672005。

相關連結

103年度「文創產業著作權宣導說明會」

日本特許廳公布專利審查「品質政策」

日本特許廳(JPO)於4月25日  於官方網頁上公開發布「專利審查品質政策」（簡稱品質政策），目的在於進一步提高日本專利審查的品質。

JPO將依據此一政策，致力於維持並進一步提高其專利審查的品質，以成為世界上專利審查速度最快且品質最優的專利局。

今年三月底，JPO成功地達成了加速專利審查程序的目標，將申請人提出申請到發出首次通知的時間(FA)，縮短到11個月以下。日後，JPO

不僅要加快專利審查程序，也需要進一步提升其審查品質。

新公布的「品質政策」概述審查品質管理的基本原則。因全球所信賴的高品質專利，有助於在全球順利的擴展業務和促進創新，基於這樣的

認知，JPO藉由品質政策維持並提高專利審查的品質，努力成為世界上專利審查最快且最優質的專利局。品質政策的基本原則如下：

一、  核准健全、廣泛及有價值的專利

為提升全球對智財權的保護，JPO核准建全的、且日後不會無效的專利; 涵蓋廣泛的專利具有符合發明和其所揭露技術水準的程度;而有價值

的專利會被全世界所認可。

二、  滿足廣泛的需求和期望

JPO理解並尊重民眾期望專利審查能對日本的社會利益有所貢獻，並增進人民對專利制度的滿意度。所有參與專利審查的相關人員，都會公

平、透明，及並依照一致性原則，如條約、法律、法規和準則進行審查，並以積極的態度與申請人、專利代理人及相關人士溝通。

三、致力於提高品質，與相關人士和團體合作

JPO提升所有參與專利審查人員對改進專利審查品質的認知，推動員工積極參與改善品質的措施。此外，JPO會與專利制度相關人士和團體

保持合作關係，共同維護及改進專利審查的品質。

四、協助改善全球專利審查品質

JPO藉由積極的推動專利審查的國際倡議，及提供國外專利局JPO所執行審查的有益資訊，協助改進全球的專利審查品質。

五、持續改善運作方式

為了持續在世界上提供最優質的專利審查，JPO隨時注意當前的情況，並採取靈活的方式來規劃、提出多項措施，以改善其運作。

http://tipo.nasme.org.tw/


六、提高員工的知識和能力。

JPO提高所有參與專利審查工作人員的知識與能力水準，除了透過讓所有工作人員參加培訓，以開發人力資源外，另亦鼓勵員工自我學習。

此外，JPO的2013年智慧財產戰略計畫要求，建立品質政策，作為實現世界一流的品質管理。再者，依據2014年2月由隸屬於「產業經濟省

產業結構委員會」的「智慧財產委員會」所編纂的報告，要求必須立即採取具體行動制定品質政策。

JPO將定期檢討此一品質政策，持續維持、並進一步提高其理論依據及有效性。

相關連結

日本特許廳

中國大陸企業在國際申請商標數量迅速成長

湯森路透Thomson CompuMark於2014年5月12日日發佈《中國品牌走向世界—中國企業全球商標戰略的最佳實踐》的報告，統計並分析過

去25 年大陸在全球商標的發展趨勢，中國大陸品牌正以驚人的速度進行全球擴張。報告分析了幾家大陸頂尖品牌的具體商標策略，阿里巴

巴、中國商標協會、集佳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及  Hogan Lovells 律師事務所針對全球商標策略從不同角度分享他們的經驗。

「要追蹤品牌全球化發展趨勢，商標數據無疑是最為可靠的指標之一。」湯森路透知識產權與科技集團中國區總裁郭利女士說：「這份報告

通過對商標的地域數據、時間數據、指定類別和產品等數據的分析，使我們較為清晰地看出品牌全球化的宏觀趨勢。中國的品牌公司正在處

於新的歷史機遇，把握住機遇將給企業帶來巨大的商業增長。在《財富》世界500強公司榜單中，有73家公司來自中國大陸。湯森路透願意

與更多的企業在品牌管理與保護方面展開更多的合作。」

這是第一份分析與評估大陸品牌的全球商標策略的報告，隨著跨國公司迅速崛起，提出的商標申請數快速增長，過去5年中，大陸公司在其

他國家/地區提出的商標申請總量成長84%，2013 年申請總量為  35,637 件，比1990 年申請總量的730件增長了47倍之多，在全球排名第

七，僅次於美國、日本、德國、香港、英國和法國。

中國商標協會副秘書長肖芸表示，儘管中國大陸是商標大國，但品牌的意識仍然相對較弱。要提升商標品牌價值，其核心是要提升產品或服

務的質量。中國經濟保持著多年的快速發展，已為製造業和服務業參與國際競爭打下了基礎。與此同時，品牌意識已經開始逐漸影響著人們

的消費行為。

相關連結

湯森路透:中國大陸公司國際商標申請數猛增

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至103年第1季執行成效

「海峽兩岸智慧財產權保護合作協議」103年第1季執行成效如下：

一、  雙方受理專利、商標的優先權主張，103年第1季之受理件數如下：

(一)大陸受理台灣優先權主張：專利受理1,312件，商標受理  23 件。

(二)台灣受理大陸優先權主張：專利受理640件，商標受理21件。

二、  關於協處機制部分：103年第1季通報17件、完成協處27件，及提供協助3件。

三、辦理著作權認證部分：103年第1季認證15件。

http://www.jpo.go.jp/seido_e/s_gaiyou_e/patent_policy.htm
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0513/12417014.html


產品型錄屬公開使用之證據，與發行數量多寡無必然關係

原告前於民國99年8月3日向被告申請新型專利，經被告進行形式審查准予專利。嗣參加人以該專利有違核准時專利法第94條第1項第1款及

第4項之規定，對之提起舉發。案經被告審查，認系爭專利有違前揭專利法規定，作成「舉發成立，應撤銷專利權」之處分。原告不服，提

起訴願，經經濟部決定駁回，遂向智慧財產法院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原告質疑證據8(即裕華公司97年「tango 」鞋子型錄，下稱「系爭型錄」)之證據能力，稱系爭型錄係原告於97年間印刷百餘本以提供給經

銷商之鞋子產品型錄，並非大量發行之私文書刊物，是否符合92年專利法第94條第1項第1款之「申請前已見於刊物」之要件，不無疑問。

就上述問題，智慧財產法院判決指出:

一、經查，系爭型錄為裕華公司之鞋子型錄，其封面右上方印製有tango「2008 Spring & Summer Shoes Collection」，且封底左下方註記

標示有「2008目錄企劃設計攝影……」等字樣，雖未註明發行日期，但至少可推定其公開日為97年之末日，即97年12月31日，該日期係早

於系爭專利申請日(99年08月3日)，且依一般經驗法則及商業習慣，可認定系爭型錄屬97年發行之公開刊物，應無疑義。

二、原告雖稱：系爭型錄係原告於97年間印刷百餘本以提供給經銷商之鞋子產品型錄，並非大量發行之私文書刊物，是否符合92年專利法

第94條第1項第1款「刊物」之要件，不無疑問，蓋92年專利法第94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刊物」，應係指公開發行可供大眾索取或閱讀之

刊物，且發行之數量須達一定規模等語。惟按專利法所稱之刊物，係指以公開發行為目的，而以文字、圖式或其他方式載有技術或技藝內容

的傳播媒體，不論其公開於世界上任一地方或以任一種文字公開均屬之，其性質上得經由抄錄、攝影、影印或複製之方式向公眾公開散布。

刊物之公開發行，指將刊物置於公眾得以閱覽而揭露技術內容，使該技術能為公眾得知之狀態，並不以公眾實際上已閱覽或已真正得知其內

容為必要。例如已將書籍、雜誌、學術論著置於圖書館閱覽架，或已將其編列於圖書館之圖書目錄等情形，均屬於刊物已公開發行。又依一

般商業習慣，廠商發行產品型錄之目的在於推銷產品，將已存在之商品印製於產品型錄之中，供不特定之多數人均能取得、閱讀，作為消費

者選購之參考，故產品型錄本身即屬公開使用之證據，此與該型錄發行之數量多寡無必然關係，只要是可供不特定之第三人取得而知悉其內

容即屬之。本件原告既自承系爭型錄係伊印刷百餘本提供予經銷商之鞋子產品型錄，則系爭型錄即屬92年專利法第94條第1項第1款所規定

之「刊物」無訛。是原告上開主張，並無足採。

判決全文請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專訴字第62號行政判決

商標識別性之判斷

原告前以「酷」商標，指定使用於第38類之「報社；通訊社；新聞社；有線電視播

送；無線電視播送；有線電視頻道之出租；電視播送；電台廣播；無線電廣播；電話

通訊傳輸；行動電話通訊傳輸、、、」服務，向被告申請註冊。經被告審查，為系爭

商標不具識別性，不得註冊，應予核駁之處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被駁回，遂提起

行政訴訟。

按商標識別性，應足以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之標識，

並得與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相區別。商標法第18條第2 項定有明文。次按商標僅由其他不具識別性之標識所構成者，不得註冊，復為商標法第

29條第1 項第3 款所明定。另按以文字作為指示及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是否具有識別性，應視該文字是否為既有的詞彙或事物，倘

該文字係新創之詞彙，除了作為標章之用，其本身不具特定既有的含義，即具有先天識別性，反之，倘該文字為既有的詞彙，且該文字係習

見之成語或通常用語，因該等文字原係公眾得自由使用之公共文化財，消費者通常不會將其視為指示及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而應視

該文字是否以隱含譬喻方式，暗示說明其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的相關特性，亦即該文字並非直接描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品質、功用、成

分、性質、特徵或對消費者產生之效果，惟經消費者於運用想像及推理後，得將文字之特定既有含義與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之特性產生聯

想，進而達到隱喻之效果，消費者並因此會將其視為指示及區別來源的標識時，該文字即具有先天識別性。

經查，系爭商標圖樣，係由單一之中文「酷」字所構成，且該中文所使用之字體，為一般常見之印刷字體，並未經特殊設計或結合設計者所

欲表達之特殊概念或意匠，依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之釋義，其中形容詞部分第3 項，即說明其為「英語cool的音譯」，此亦為原告

起訴狀中所自承，並說明其係表示讚嘆之語，其僅表達社會一般大眾所賦予該特定中文之特殊概念，且系爭文字未經設計，過於單純，除能

彰顯其文字本身之特定意義外，並無法使商品之相關消費者，能認識其為表彰商品之標識，且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

原告另提附件二即本院101 年度行商訴91號行政判決，主張被告所為之核駁處分違反平等原則及差別待遇禁止原則，並以原證一至四所示之

商標為其佐證，而原證一、四雖亦係單一中文所構成之商標，原證一所使用之中文更與系爭商標相同，皆為中文「酷」字，然觀諸其申請日

期分別為81年及88年，早於系爭商標之申請註冊日期達10年以上，其核准原證一、四所示商標之時空背景自與今日不同，則於斯時相關消

費者未必不能將其視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然時至今日，因相關字元於日常生活之廣泛使用，已弱化其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之功

能，原告自不得就其所舉之例，逕為比附援引，執為本件有利之論據，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仍不足採。

判決全文請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行商訴字第123號行政判決



轉貼他人文章並註明出處仍有可能構成著作權的侵害

芊芊常常在部落格裡和網友分享自己的美食、心情、遊記等心得文章，因為內容實用又有趣，獲得不少網友的喜愛，有一天在瀏覽部落客小

星的網站時，卻發現自己多篇食記拍攝的照片和文章竟被全文轉載，覺得很不受尊重，於是請小星將抄襲的內容刪除，但小星卻認為他已有

註明出處，所以不構成著作權的侵害，芊芊感到很疑惑，於是向本局詢問…

在網路上擅自轉載他人的著作(例如相片、文章等攝影或語文著作)，已涉及「重製」及「公開傳輸」之著作財產權的利用行為，除符合著作

權法第44條至第65條規定的合理使用情形外，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

又依著作權法第52條規定：「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所謂「引

用」係指基於上述報導、評論、教學研究等目的，而節錄或抄錄他人著作，供自己創作之參證、註釋等。倘符合上述要件，僅將部分文字及

圖片引用於自己的網站，加以評論並依第64條規定註明出處時，其「引用」(重製)、「公開傳輸」該文字及照片，才有主張合理使用之空

間，並非全文轉載後只要註明原作者、出處即可主張合理使用，小星顯然誤解著作權法的規定。

>

專利權權利歸屬之約定

被告甲公司前於民國99年間委請原告乙公司研究開發系爭產品，被告甲公司並於99年12月13日簽發系爭開案聲明書予原告，依系爭開案聲

明書第7條載明：「因本專案開發而產生之著作權、商標權及專利權等相關智慧財產權歸本公司（即原告）所有」，原告並同意授予被告公

司「產品專賣權利」。因此，原告與被告甲公司間因該產品專案開發而產生之專利權等相關智慧財產權，自應歸屬於原告所有。被告竟私自

將原應歸屬於原告所有之研發成果提出新型專利之申請，並取得中華民國公告第M406889號「設於個人隨身觸控通信設備之遙控發射器」

新型專利權，系爭專利純係被告甲公司不當使用應歸屬於原告之營業秘密及相關智慧財產權，而不法提出申請繼而取得系爭專利權，原告自

得依修正前專利法第7 條第3 項、民法第227 條第1 項、第179 條前段、第184 條、第189 條、第227 條第2 項及營業秘密法第4 條、第10

條、第12條、第13條，請求被告將系爭專利移轉權登記為原告所有。

有關「專利權權利歸屬之約定」，法院見解如下：

一、按一方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開發者，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之歸屬依雙方契約約定；契約未約定者，屬於發明人、新型創作人或設計

人。但出資人得實施其發明、新型或設計，修正前專利法第7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兩造間對於被告甲公司於99年間委請原告研究開發系

爭產品，被告甲公司並於99年12月13日簽發系爭開案聲明書予原告，開案聲明書第7條載明：「因本專案開發而產生之著作權、商標權及專

利權等相關智慧財產權歸原告所有」，並無爭執，並有系爭開案聲明書在卷可稽，依上開約定，不論專案是否由被告出資或提出初期產品需

求及初步構想，凡於簽立開案聲明書之後所完成實際產品技術之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均應歸屬於原告公司所有。

二、依兩造間開案聲明書第7條之約定，系爭專利之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應歸屬於原告所有。又按專利權之授予固為專利專責機關本於行政

權作用所為，惟研發成果經專利專責機關核准而成為專利權之客體，已具私法上財產權之屬性，專利權之歸屬發生爭執時，真正之專利權人

除得依專利法規定之舉發程序提出救濟外，亦得選擇依民法上不當得利、侵權行為或債務不履行等規定提起給付之訴，請求冒充申請者返還

該專利權，以維護其權利。本件兩造間開案聲明書第7 條已約定就本專案開發產生之專利權應歸屬原告所有，被告卻自行申請並取得系爭專

利權，原告依兩造間之契約，及侵權行為、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將系爭專利權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自屬正當。

判決全文請參見：智慧財產法院102年度民專訴字第29號

>

若對智慧財產權電子報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歡迎與我們聯絡!

臺北市大安區106辛亥路2段185號3樓。服務時間上午：08:30~12:30、下午：1:30~5:30

服務電話：02-27380007(總機)、02-23766124。


